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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限价商品住房取得完全产权和
上市交易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规范限价商品住房取得完全产权和上市交易

活动，根据《海南省保障性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琼府〔2010〕

66 号）《海南省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琼府办〔2010〕

110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限价商品住

房取得完全产权和上市交易的管理活动。

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取得完全产权，是指购买限价

商品住房满 5 年，权利人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缴纳土地溢价

等相关价款后取得该套住房完全产权，将该套住房性质变更

为普通商品住房的活动。

本实施细则所称上市交易，是指购买限价商品住房满 5

年，权利人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缴纳土地溢价等相关价款后

取得该套住房完全产权，将该套住房性质变更为普通商品住

房并转让给第三人的活动。

前两款所称购买限价商品住房满 5年以在取得房地产转

让完税证明或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为起算时间。

第四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本市限价商品住

房取得完全产权和上市交易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。市住房保

障实施机构负责取得完全产权和上市交易的具体实施工作。

发展和改革、财政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税务等管理部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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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各自职责，协同做好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购买限价商品住房不满 5 年，原则上不得取得

完全产权或者上市交易。权利人因疾病等特殊原因确需申请

退出的，由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按照原出售价格回购，市场

价格低于原出售价格的，按市场价格回购。回购的限价商品

住房，由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按规定统筹使用。

第六条 权利人申请取得完全产权或者上市交易的，需

要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自取得房地产转让完税证明或者取得房屋所有权

证满 5 年；

（二）产权共有的住房，共有人同意上市交易；

（三）取得不动产首次登记；

（四）无法律法规、规章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不得上市

交易的情形。

（五）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七条 权利人申请取得完全产权或者上市交易应当按

照一定比例向政府缴纳土地溢价等相关价款，具体计算公式

为：

限价商品住房应缴土地溢价等相关价款＝（按房屋交易

缴纳契税课税价格－该套住房原出售价格）×15%。

第八条 申请人缴纳的土地溢价等相关价款按照本实施

细则规定统一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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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收取。土地溢价等相关价款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

上缴同级财政。

第九条 权利人申请取得完全产权或者上市交易的，按

照以下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申请人向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提出取

得完全产权或者上市交易的书面申请，申请上市交易的，应

当如实申报已确定的买受人及交易价格。

（二）受理审核。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按照本实施细则

进行审核，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将审核结果书面

告知申请人。经审核符合申请条件的，出具准予取得该套住

房完全产权或者上市交易的批复，上市交易的同时发放“房

源核验码”；经审核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驳回其申请并书面

说明理由。

（三）申请变更登记、转移登记。申请人持前项规定的

批复，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将该套住房变更登记为普

通商品住房，申请上市交易的，同时申请登记至买受人名下。

（四）缴纳土地溢价等相关价款。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收到申请后向申请人出具该套住房土地溢价等相关价款

通知书，载明该套住房的应缴金额、收款银行账户和缴款期

限等信息，申请人一次性足额缴纳应缴价款。

申请人未在缴款期限内一次性足额缴纳应缴土地溢价

等相关价款并提交缴纳凭证的，视为自动放弃本次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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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变更和转移登记。申请人一次性足额缴纳应缴土

地溢价等相关价款后，应当申报缴纳契税，并向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提交通知书和缴纳凭证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该

套住房性质变更为普通商品住房，申请上市交易的，同时登

记至买受人名下。

第十条 购买限价商品住房不满 5 年，权利人因疾病等

特殊原因确需申请退出的，由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按照以下

程序回购：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权利人向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提退出

的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受理审核。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按照本实施细则

规定进行审核，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

经审核不同意退出的，应当书面说明理由；同意退出的，由

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出具回购的书面意见，并按本条第（三）

项规定程序回购；

（三）回购程序。

1、入户查勘。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应当入户查勘，了

解房屋状况，确认结清供水、供电、供气和物业服务等费用；

2、合同签订。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应当与权利人签订

限价商品住房回购合同，权利人按照合同约定时间迁出，市

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收回不动产权证书。

3、变更登记。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凭回购合同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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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相关资料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。

4、支付回购价款。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开具《海口市

限价商品住房回购结算告知单》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将回购价

款支付给申请人。

第十一条 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根据退出限价商品住房

需求提出回购资金申请，财政部门经审核后列入年度预算安

排。回购的限价商品住房作为公共租赁住房的，回购资金可

从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中列支。

第十二条 限价商品住房根据本实施细则发生产权变

更的，应当按规定缴纳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相关税费；政府回

购限价商品住房作为公共租赁住房过程中所涉及市级权限

内的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予以免交，相关税收依法依规减免。

第十三条 限价商品住房取得完全产权或者上市交易前

发生继承的，继承人可以选择以下方式处理：

（一）该套住房购买满 5 年的，继承人可以按照本实施

细则规定取得该套住房的完全产权或者上市交易；

（二）该套住房购买不满 5 年的，可以按照本实施细则

第十条规定向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申请回购该套住房，并就

回购款进行继承；

（三）继承人是该套住房共同申请人，需要变更权利人

为继承人的，应当向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提出申请，并提供

死亡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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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可以继续占有、使用该套住房，且不得违反限价

商品住房使用相关规定。

第十四条 限价商品住房取得完全产权或者上市交易前，

权利人因离婚析产，需要变更权利人为配偶的，按照以下方

式处理：

（一）配偶是该套住房共同申请人，需要变更权利人为

双方其中一方的，应当向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提出申请，并

提供离婚证、离婚协议或者生效判决等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二）配偶不是该套住房共同申请人，需要变更权利人

为配偶的，如果该套住房购买满 5 年，可以按照本实施细则

规定取得完全产权后办理变更手续；购买不满 5 年的，按照

本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向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申请回购，或

者缴纳土地溢价等相关价款后取得完全产权。

第十五条 因人民法院（仲裁机构）生效法律文书，需

要发生限价商品住房所有权转移的，按下列规定处理。

（一）购买不满 5 年的，由市住房保障实施机构按照本

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程序回购，经市人民政府决定不予回购

的，权利人或者受让人按照规定缴纳土地溢价等相关价款和

相关税费后办理产权变更手续；

（二）购买已满 5 年的，应按本实施细则规定缴纳应缴

土地溢价等相关价款和相关税费后办理产权变更手续。

第十六条 已购限价商品住房上市交易后，原权利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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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再享受住房保障政策待遇。

权利人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退出限价商品住房并由政

府回购的，原权利人可再享受住房保障政策待遇。

申请人未成年子女作为限价商品住房共同申请人的，不

影响其享受购买保障性住房政策待遇。

第十七条 政府统筹建设和配售的经济适用住房在取得

完全产权或者上市交易前，因继承、离婚析产或者人民法院

（仲裁机构）生效法律文书等需要发生所有权转移的，参照

本实施细则规定办理。

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，

自 年 月 日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
